附件2
制度公开主要内容
调查目的

为更好的在基层干部群众中了解旗县区、市直部门单位、市直属国有企业、县级中学中职和高职院校、市直属公立医院的工作情况和公众形象，多角度、近距离考核识别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提供依据。
二、调查对象和范围

调查对象为市级及各旗县区人大代表、党代表、政协委员和基层群众代表。调查范围为9个旗县区和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。
三、调查内容

人大代表、党代表、政协委员和基层群众代表对包头市旗县区、市直部门单位、市直属国有企业、县级中学中职和高职院校、市直属公立医院的工作情况和公众形象的满意程度评价。
四、调查方法

调查采用重点调查方式。
五、组织方式

本次调查由包头市人民政府民意调查中心负责组织实施。

数据发布

调查数据结果提交委托单位，不面向社会公开发布。

